
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

合同执行咨询项目采购需求书

说明：1.本文件仅供参考。项目业主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、中介服

务的行业管理规定和项目实际情况拟定采购需求。

2.项目业主应详细列出采购需求的各项内容，使中介服务机构全

面、准确理解采购需求、计算投报价格和提出响应方案。

3.本文件仅适用于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“方案择优选取”方

式。

类别 建议

1 名称
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合同执行咨询项目采购需求

书

2 项目业主情况

业主名称：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 272 号广州市轻工技

师学院所在校区

北校区：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料管理区东凤南

路 38号

南校区：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 272 号

东校区：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（大东门）荣华北

16号

番禺校区：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西安路 7号

大源校区：广州市白云区大源南路 56号



联系电话：020-32446305

联系人：杨老师

3 中介服务名称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

4
对中介服务机构

的资质要求

1.投标人要求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合伙制主体，

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
2.投标人应持有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

业证书，执业资格合法有效。

3.投标人必须具备履行合同所需的财务、技术能力

和经验，且在本市有固定的经营、服务人员，能提

供良好的服务支持，需满足无不良执业记录要求。

4.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，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

签订合同的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

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，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

承担赔偿责任。

5
服务内容和服务

要求

一、服务内容

围绕学院合同履行情况提供咨询服务，防范风

险，提升合同管理、合同履约水平。

1.培训类合同：

（1）时间期限：2021 年至 2026 年 4月底

（2）检查要点：培训课程、课时、师资是否按合

同执行，培训收入是否合规核算，培训费是否全额

入账，有无私收、截留、坐支现象；合作分成执行



情况，分成比例、收入基数计算是否符合合同约定；

证书管理情况，技能证书是否按规定发放，有无违

规发证或证书流失等情况；培训效果评估，是否开

展培训效果测评或满意度调查等。

2.校企合作类合同：

（1）时间期限：2021 年至 2026 年 4月底

（2）检查要点：合作义务落实情况，合作企业是

否按合作协议约定执行；共建投入的情况，设备、

场地是否到位并投入使用，是否存在闲置的情况；

学校投入的情况，学校投入资金、师资、场地是否

与约定一致，有无过度投入；知识产权：合作成果

（课程、专利等）归属是否明确，专利申报管理是

否合规等。

3.2025 年 50 万元以上的采购合同

检查要点：采购的市场调研、市场询价环节是否执

行到位；采购流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；是否按合同

约定的时间、规格、数量交付验收，验收记录是否

完整；合同变更是否依照相关规定执行，是否有书

面审批手续，变更依据是否充分等。

4.对合同履行存在的问题及风险进行分析、评估和

预警，确定应对措施,出具咨询服务报告。

5.配套支持与指导服务



（1）问题整改：协助制定整改方案、跟踪指导整

改落实工作，确保隐患清零。

（2）业务指导：针对合同管理、合同流履约提供

业务咨询，并指导提升业务自查水平。

（3）提供优化建议：针对合同管理工作的薄弱环

节，提供优化建议。

（4）风险预警：提示潜在风险，提前规避违规。

二、服务要求

1.人员要求：团队有专项咨询工作经验，应配备

3-4 人，其中注册会计师不少于 1人、会计师中级

职称不少于 1人，其他项目助理应有 3 年以上事务

所工作经验。工作人员确定后，不能再随意变更。

2.配备的工作人员要熟悉行政事业单位财政会计、

合同管理、采购管理等政策法规制度，业务能力较

强，职业道德良好。

3.服务质量要求：遵循相关法规制度，确保结果真

实合规、贴合采购方实际。咨询服务报告重点突出，

改进建议、整改措施具备可操作性。现场检查咨询

工作需在入场后 4 周内完成，90 个工作日内出具

正式报告。

4.独立性与保密要求

保持绝对独立，无影响公正性的关联关系。严格保



密学校涉密信息，服务结束后妥善处理相关资料。

5.本次提出响应方案要求:

响应方案内容需贴合采购需求书要求，内容需包括

如下内容:资质证明、团队要求人员安排、咨询服

务工作方案、报价表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和

方式

1.服务的时间：自合同生效后 90个工作日。

2.服务的地点：成交供应商在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

各校区内完成服务要求。

7
公开选取方式和

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总价

3.计价标准：本项目费用按照广东省物价局关于会

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（粤价

[2011]313 号）中的标准执行。

8 服务时间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目服务

期为 90个工作日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9 验收

1.验收时间：合同期满或服务完成后组织验收。

2.验收程序：项目业主自行验收。

3.验收标准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确定。

10 结算方式
1.合同签定，收到合同款 50%的正式发票后，于 5

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；



2.合同服务期满或合同约定的服务完成，验收合

格且收到正式发票后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理合同金

额 50%的支付手续。

3.若非委托方原因导致(包括但不限于不可抗力)

到账时间延迟，委托方不承担相应责任。

11 违约责任

1.乙方逾期交付成果的，按合同总额每日 0.3‰支

付违约金；逾期超 15 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拒

付费用。

2.乙方服务存在重大错误、泄露保密信息或擅自转

包分包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、拒付费用，乙方应

赔偿甲方实际损失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

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

相抵触。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协

商不成的，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。

13 备注

1.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“合同范

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使用有关

“合同范本”；如果监督管理部门未有“合同范本”，

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。



2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购结果

的内容一致。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标的、数

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

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（即表格中的序

号 1-10）。

3.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
